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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学与统计学院教职工大会提案须知
一、教职工大会提案：是由教职工按规范程序向大会提交、经提案委审查后交付有关单位办理的意见和建议。
二、提案人要求：提案可以由一名教职工提出、两名或两名以上教职工附议。无论是主提案人，还是附议人，都必须亲笔签名。
三、提案内容要求：
（一）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列为提案受理：
1．事关数学与统计学院改革与可持续发展，对数学与统计学院全局工作影响较大的意见和建议。
2．涉及多数教职工的切身利益，影响面较大的意见和建议。
（二）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列为提案受理：
1．提案内容不符合党和国家的方针、政策、法律、法规。
2．提案不具有实施价值和实施可能。
3．提案征集不符合规定程序和要求。
4．提案超出数学与统计学院管理权限。
四、提案格式要求：
（一）提案必须一事一案，不能在一份提案上写几件事。力求简明扼要，实事求是，做到有情况、有分析、有具体建议和可行性。
（二）提案应使用提案委统一设计的提案表，允许另附页补充；提案打印或书写的文字要工整符合规范。
（三）提案必须包括以下四部分内容：
1．提案的案由，即要求解决什么问题。
2．内容和依据，即提出提案的具体内容及其依据。
3．建议和措施，即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建议和措施。
4．署名和日期，即主提案人和附议人亲笔签名，并注明日期。
五、时间要求：
教职工应在数学与统计学院教职工大会召开前夕开展调查研究，收集和听取广大教职工意见，有重点、有针对性地作好提案准备；提案必须在规定的日期内上交提案委，超过截止日期收到的提案，只作一般性意见和建议处理。如属特殊情况，经提案委讨论后可列入专项提案。




